
 
   

附件 6 

 

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 

 

  一、根据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安排》），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就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

制定本附件。 

 

  二、双方同意在贸易投资促进，通关便利化，商品检验、动

植物检验检疫、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，

电子商务，法律法规透明度，中小企业合作，产业合作7个领域

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，有关合作在根据《安排》第十九条设

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进行。 

 

  三、贸易投资促进 

  双方认识到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对两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

重要性，从贸易与投资发展的现实和增长需要出发，双方同意加

强在贸易投资促进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通过发挥联合指导委员会有关工作组的作用，指导和协调两

地贸易投资促进合作的开展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根据双方以往的合作经验，以及两地经贸交流合作的发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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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双方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通报和宣传各自对外贸易、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，实现

信息共享。 

  2. 对解决双方贸易投资领域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交换意

见，进行协商。 

  3. 在促进相互投资及合作向海外投资的促进方面加强沟通

与协作。 

  4. 在举办展览会、组织出境或出国参加展览会方面加强合

作。 

  5. 共同开展经贸促进活动，推动双方与葡语国家的贸易和

投资。 

  6.对双方共同关注的与贸易投资促进有关的其它问题进行

交流。   

 （三）其它实体的参与 

  双方注意到，贸易投资促进领域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参与

具有积极的影响及意义。双方同意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协助这些

机构开展贸易投资促进活动。 

 

  四、通关便利化 

  双方认识到两地海关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实行通关便利

对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，同意加强在通关便利化领域

的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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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双方通过两地海关部门联合指导和协调通关便利化合作，并

通过海关和有关部门专家小组推动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开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根据双方不同的通关制度和监管模式的需要以及合作经验，

双方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建立相互通报制度，通报有关通关及便利通关管理的政策

法规。 

2. 对双方通关制度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，寻

求加强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具体内容。 

3. 探讨拓宽进一步合作的内容，在水运、陆运、多式联运、

物流等方式通关中加强监管和提高通关效率方面的合作。 

4. 加强在建立口岸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方面的合作，釆取有效

措施，最大限度地保持双方的通关顺畅。 

5. 建立定期的联系制度，探讨设立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澳门

海关“粤澳海关口岸通关效率业务小组”的可行性。 

6.研究设立由双方海关组成的“数据交换及陆路口岸通关专

家小组”，探讨数据联网和发展口岸电子清关系统的可行性，通

过技术手段加强双方对通关风险的管理，提高通关效率。 

   

  五、商品检验、动植物检验检疫、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认

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 

  双方认识到货物贸易及人员往来中保障内地和澳门人民的

身体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，同意在商品检验、动植物检验检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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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认证认可及标准化领域加强交流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利用双方有关部门现有的合作渠道，通过互访、磋商和各种

形式的信息沟通，推动该领域合作的开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商品检验监督 

  为确保双方消费者的安全，双方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，加

强信息互通与交流，并特别注重商品安全的情报交换，共同防范

商品安全出现的问题，共同促进检验监督人员的培训合作。 

  双方研究签署《产品安全合作安排》，建立有关法律法规、

安全标准、执行法规工作程序和不安全产品事件的沟通联系渠

道，开展技术交流和加强培训。 

  2. 动植物检验检疫 

  双方建立检验检疫协调机制，加强在动植物检验检疫和食品

安全方面的合作，以便双方更有效地执行各自有关法规。 

  3. 卫生检疫监管 

  双方利用现有渠道，定期通报两地的疫情信息，加强卫生检

疫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；探讨往返广东各口岸小型船舶的卫生

监督问题；加强在热带传染病、媒介生物调查和防范，特殊物品、

核辐射物品的监测和监管，生物性致病因子的运输、检验、治疗

和控制等方面的合作。 

  4. 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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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双方推动各自有关机构加强对合格评定(包括测试、认证及

检验)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方面的合作。 

  5. 提高检验检疫效率 

  双方加强在检验检疫通关管理方面的合作，相互提前提供货

物的报检资料。同时，探讨双方检验检疫电子联网，口岸检验检

疫电子监管的可行性，建立货物及人员检验检疫电子信息交换机

制，提高口岸检验检疫通关效率。 

   

  六、电子商务 

  双方认识到，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推广将给双方的贸易和投资

带来更多的机会。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流与

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在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，建立有关工作组，形成

电子商务合作的沟通渠道和协商协调机制，推动双方在电子商务

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发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双方同意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： 

  1. 在电子商务规则、标准、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方面进行专

项合作，如考虑两地在电子认证方面的互相认可及互通的可行

性，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，推动并确保其健康发展。 

  2. 在企业应用、推广、培训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。发挥

两地政府部门的推动和协调功能，加强电子商务的宣传，推动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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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企业相互间交流及促进企业间开展电子商务。 

  3. 加强在推行电子政务方面的合作，如资料互通的可行性，

密切双方多层面电子政务发展计划的交流与合作。 

  4. 开展经贸信息交流合作，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。 

   

  七、法律法规透明度 

  双方认识到，提高法律法规透明度是促进两地经贸交流的重

要基础。本着为两地工商企业服务的精神，双方同意加强提高法

律法规透明度领域的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通过联合指导委员会设立的有关工作组和互设的代表机构

开展合作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就投资、贸易及其它经贸领域法律法规的颁布、修改情

况交换信息资料。 

  2. 通过报刊、网站等多种媒体及时发布政策、法规信息。 

  3. 举办和支持举办各种形式的经贸政策法规说明会、研讨

会。 

  4. 通过内地WTO咨询点、中国投资指南网站、中国贸易指

南网站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局及贸易投资促进局网站等为工商

企业提供咨询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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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、中小企业合作 

  双方认识到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就业机会、促进经济

发展、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，双方同意共同促进两地中小

企业交流与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在双方政府部门间建立促进两地中小企业合作的工作机制，

促进两地中小企业合作和共同发展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双方同意支持和促进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  1. 通过交流与考察，共同探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策略和

扶持政策。 

  2. 考察、交流双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

和运作方式，并推动中介机构的合作。 

  3. 建立为两地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渠道，定期交换有关

出版刊物，设立专门网站，逐步实现双方信息网站数据库的对接

和信息互换。 

  4. 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两地中小企业直接交流与沟通，促进

企业间的合作。 

  5. 以澳门作为经贸合作平台，促进两地中小企业与海外中

小企业的交流和合作。 

  （三）其它实体的参与 

  双方支持和协助半官方机构、非官方机构在促进两地中小企

业合作中发挥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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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、产业合作 

  双方认识到，两地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，加强产业合作与交

流，将有利于两地产业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双方将在中医药

产业开展合作，并考虑在适当的时候，开展其它产业的专项合作。 

  （一）合作机制 

  在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，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专责

小组，负责有关产业的合作事宜。 

  （二）合作内容 

  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根据两地产业发展方向和定位，共同就双方各有优势的

特定产业的合作进行专项研究。 

  2. 双方相互通报有关产业的发展情况、发展方向和法律法

规建设情况。 

  3. 双方加强在有关产业科研、技术合作和科研成果商品化

方面的合作。 

  4. 促进两地企业在有关产业的相互投资合作。 

 5. 支持两地有关产业的合作，为两地产品贸易提供便利，共

同开拓国际市场。 

     

  十、 根据《安排》第十七条第三款、第四款的规定，凡双

方同意增加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领域或内容，将补充写入本

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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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一、本附件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 本附件以中文书就，一式两份。 

  本附件于二○○三年十月十七日在澳门签署。 

 

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

    商务部副部长     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

 

 

 

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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